
生育津贴核定说明
根据《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》等相关规定，生育津贴为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。如产假期间单位发放的工资低于生育津贴，应将两者之间差额支付给本人；如产假期间单位发放的工资高于生育津贴，应将生育津贴返还单位。
我单位      同志,工作证号：           ，于     年  月  日离岗开始休产假，     年   月   日返岗，共休产假    天 ；发放工资单位代码        ,项目号             ,期间工资中如含年终奖励，请另附情况说明。
职工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章）：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核实生育津贴发放明细：
	产假期间应发工资起止时间
	年   月至      年   月

	产假期间应发工资
	

	社保支付生育津贴
	　

	生育津贴发放明细
	返还单位：          ；发放个人：


人力资源服务中心（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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